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
湘教通〔2023〕309号

关于举办湖南省首届大学生“新声奖”
主持人大赛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

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引导当代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用

好声音讲述中国好故事，展现我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成果，经研

究，决定举办湖南省首届大学生“新声奖”主持人大赛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大赛组织

赛程分学校初赛、视频评审复赛和现场展示决赛。初赛由各

高校自行组织，复赛和决赛由湖南教育电视台、湖南大众传媒职

业技术学院承办。

二、参赛对象

全省高校在校大学生（含播音主持专业和非播音主持专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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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可报名参赛，参赛选手限单人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初赛时间：11月 22日前完成校级初赛。

复赛时间：12月 3日前完成复赛评审。

决赛时间：12月 16日报到，12月 17日现场展示竞赛。

四、竞赛主题

1．青年强，则国家强；

2．教育强国、科技兴国、人才强国；

3．薪火相传，党旗飘飘；

4．乡村振兴，建设美好家园；

5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；

6．礼敬中华文化，继承优良传统。

参赛选手可任选一个主题进行创作，通过实地走访、调研、

参观等形式，运用以小见大、由表及里、以点带面等表现手法，

展现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。

五、竞赛方式

大赛分为新闻主播类、新媒体主播类和文艺主持类 3个类别，

参赛选手可选择其中任一类别参赛。

（一）初赛

各高校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自行组织完成初赛，并于 11 月 22

日前将初赛优胜选手的视频作品上传至组委会指定邮箱，原则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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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校推选的参赛视频作品不低于 3部、不高于 9部，每部参赛

作品为不同的参赛对象，作品至少涵盖 2个参赛类别。

各高校参赛视频作品要求时长 3 分钟以内；视频拍摄以参赛

选手为主体，拍摄场景与表达主题相符，表现形式为新闻播报、

时事评述、即兴讲演、新媒体直播、模拟主持等，同一环境和场

景下拍摄要求一镜到底；横屏拍摄，画面宽高比为 16:9，成片压

缩成MP4格式；作品内容不得出现参赛选手姓名、学校等信息。

（二）复赛

复赛采取专家视频评审，分为初审和终审。

初审：审查参赛作品是否符合竞赛主题和作品拍摄要求，依

据初审结果确定入围作品数量。

终审：按照评分规则对作品进行评分，根据评审结果确定进

入现场决赛名单及二等奖、三等奖名单（二等奖、三等奖获得者

不参加决赛）。

（三）决赛

决赛以参赛类别划分赛道和分组，采取现场比赛的方式在湖

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进行，选手赛前现场抽签决定出场顺序。

进入现场决赛的选手，所在高校可设 1名领队具体负责本校参赛

学生的组织工作。

决赛选手均需参加作品展演、妙语连珠、才艺展演等三轮竞

赛。（选手参赛所需服装、道具、器乐、伴奏音乐、LED 屏视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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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材等均由选手或学校自备。）

第一轮：作品展演。

选手按照抽签顺序进行作品展示，展示作品可为初赛作品，

也可自备其他作品，每位选手展演时长不超过 3分钟。本轮总分

为 40分。

第二轮：妙语连珠。

选手按照抽签顺序，每相邻序号的 2 位选手为一组，进行同

台同题竞技，本环节重在考核选手的现场应变能力、思辩能力、

语言组织和驾驭能力。本轮总分为 50分。

1．新闻主播类：评审组专家现场随机抽取题库中的新闻热点

题材，倒计时 30秒后，每位选手须在 3分钟时间内，依次对该题

材进行即兴点评或评述。

2．新媒体主播类：评审组专家现场随机抽取题库中的一个新

媒体直播场景题材，倒计时 30秒后，每位选手须在 3分钟时间内，

依次对该题材进行模拟新媒体直播。

3．文艺主持类：同组 2名选手形成临时搭档主持，评审组专

家现场随机抽取题库中的文艺类题材，在倒计时 30秒后，两位选

手须在 6分钟时间内，完成对该题材的模拟搭档主持。

第三轮：才艺展演。

选手按照抽签顺序展示才艺特长（如声乐、舞蹈、器乐、戏

曲、书画、特技运动等），所有表演器材需自备，每位选手展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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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长不超过 2分钟。本轮总分为 10分。

以上三轮竞赛由评审组专家现场打分，成绩现场公布，选手

三轮得分相加为最终得分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个人奖项

1．初赛：各高校自行设奖。

2．复赛和决赛：

设特等奖 12个（每个参赛类别 4 个），一等奖 36 个（每个

参赛类别 12个），二等奖为复赛每个类别的前 25%，三等奖为复

赛每个类别的前 25%-40%。优秀指导老师奖为特等奖、一等奖获

得者的指导老师。

（二）组织奖

根据各高校初赛组织情况设优秀组织奖若干名。

七、组织机构

主 办：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

湖南省教育厅

承 办：湖南教育电视台

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

为加强大赛组织，本次大赛设立大赛组委会，组委名单如下：

主 任：王建华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

副主任：甘文波 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部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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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三福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

贺战兵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院长

蓝 兵 湖南教育电视台党委书记、台长

成 员：曾思亮 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副部长

徐景学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

申剑飞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

张永红 湖南教育电视台副台长

曾潇潇 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三级主任科员

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大赛的组织工作，办公室主任

由承办单位各派一名负责人担任，名单如下：

蒋丽芬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

宁景华 湖南教育电视台副总监

为进一步加强对大赛的指导，本次大赛设专家委员会，名单

如下：

主任：李 兵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院长

成员：冯传书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督导专家

魏哲浩 湖南卫视主持人

彭祝斌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

燕道成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

刘晓丽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

王丽萍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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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 斌 长沙学院马栏山新媒体学院副院长

杨清华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

专家委员会下设秘书处，由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林谦、

湖南教育电视台曹丽姿担任秘书长，负责比赛评审工作的沟通协调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1．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大赛的组织与管理，认真组织校

级初赛，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省级复赛和决赛。同时，各高校要

安排责任心强的老师全程跟踪指导，确保大赛期间学生、老师的

安全。

2．各高校于 11月 22日前将参赛视频作品、报名表（见附件

2）、参赛作品汇总表（见附件 3）、大赛承诺书（见附件 4）上

传至大赛组委会邮箱 2228451275@qq.com，文件夹命名为“主持人

大赛+学校名称+作品名称”。

3．各高校初赛工作总结、竞赛方案、所有竞赛小组初赛成绩

及成果于 11月 27 日前交至大赛组委会邮箱，初赛组织情况将作

为优秀组织奖评选的主要依据。

4．所有参赛作品鼓励原创，参赛作品自提交之日起，即视为

大赛主办单位或主办单位指定的第三方拥有对征集作品公开发

表、展览展示、媒体刊播、编辑出版等无偿使用权。

5．本次比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，决赛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

自理，报到地点请与承办方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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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大赛组委会联系人：徐建斌、黄静，联系电话：18674839955、

13973117280。

附件：1．湖南省大学生“新声奖”主持人大赛章程

2．湖南省首届大学生“新声奖”主持人大赛报名表

3．湖南省首届大学生“新声奖”主持人大赛作品汇总表

4．湖南省首届大学生“新声奖”主持人大赛参赛承诺书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3年 10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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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湖南省大学生“新声奖”主持人大赛章程

湖南省大学生“新声奖”主持人大赛（以下简称大赛）是由中

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、湖南省教育厅主办，湖南教育电视台、湖

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共同承办，面向全省在校大学生的一项

主题实践活动，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引导当代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，用好声音讲述中国好故事，展现我省高校校园文化建

设成果。

一、赛项设置

1．大赛每年举办一次，举办时间为每年 7 月至 12 月（具体

以当年大赛通知为准）。

2．大赛赛程分学校初赛、视频评审复赛和现场展示决赛。初

赛由各高校自行组织，复赛和决赛由湖南教育电视台、湖南大众

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共同承办。

3．参赛对象为全省高校在校大学生（含研究生），参赛选手

限单人，参赛作品创作小组可多人。

二、大赛主题

由湖南省教育厅根据主题教育活动及校园文化建设的需要确

定选题范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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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竞赛方式

大赛分为新闻主播类、新媒体主播类、文艺主持类三个类别，

参赛选手可选择其中任一类别参赛。

（一）初赛

各高校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自行组织完成初赛，并在规定时间

内将初赛优胜选手的视频作品上传至组委会指定邮箱，原则上各

高校推选的参赛视频作品不低于 3部、不高于 9部，每部参赛作

品为不同的参赛对象，作品至少涵盖 2个参赛类别。各高校初赛

工作总结、竞赛方案、所有竞赛小组初赛成绩及成果将作为优秀

组织奖评选的主要依据。

（二）复赛

复赛采取专家视频评审，分为初审和终审。

初审：审查参赛作品是否符合竞赛主题和作品拍摄要求，依

据初审结果确定入围作品数量。

终审：按照评分规则对作品进行评分，根据评审结果确定进

入现场决赛名单及二等奖、三等奖名单，二等奖、三等奖获得者

不参加决赛。

（三）决赛

决赛以参赛类别划分赛道和分组，采取现场比赛的方式进行，

选手赛前现场抽签决定出场顺序。进入现场决赛的选手，所在高

校可设 1名领队具体负责本校参赛学生的组织工作。

决赛选手均需参加作品展演、妙语连珠、才艺展演等三轮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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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（竞赛环节具体以当年大赛通知为准），选手参赛所需服装、

道具、器乐、伴奏音乐、LED屏视频素材等均由选手或学校自备。

第一轮：作品展演。

选手按照抽签顺序进行作品展示，展示作品可为初赛作品，

也可自备其他作品，每位选手展演时长不超过 3分钟。本轮总分

为 40分。

第二轮：妙语连珠。

选手按照抽签顺序，每相邻序号的 2 位选手为一组，进行同

台同题竞技，本环节重在考核选手的现场应变能力、思辩能力、

语言组织和驾驭能力。本轮总分为 50分。

1．新闻主播类：评审组专家现场随机抽取题库中的新闻热点

题材，倒计时 30秒后，每位选手须在 3分钟时间内，依次对该题

材进行即兴点评或评述。

2．新媒体主播类：评审组专家现场随机抽取题库中的一个新

媒体直播场景题材，倒计时 30秒后，每位选手须在 3分钟时间内，

依次对该题材进行模拟新媒体直播。

3．文艺主持类：同组 2名选手形成临时搭档主持，评审组专

家现场随机抽取题库中的文艺类题材，在倒计时 30秒后，两位选

手须在 6分钟时间内，完成对该题材的模拟搭档主持。

第三轮：才艺展演。

选手按照抽签顺序展示才艺特长（如声乐、舞蹈、器乐、戏

曲、书画、特技运动等），所有表演器材需自备，每位选手展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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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长不超过 2分钟。本轮总分为 10分。

以上三轮竞赛由评审组专家现场打分，成绩现场公布，选手

三轮得分相加为最终得分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个人奖项

1．初赛：各高校自行设奖。

2．复赛和决赛：

设特等奖 12个（每个参赛类别 4 个），一等奖 36 个（每个

参赛类别 12个），二等奖为复赛每个类别的前 20%，三等奖为复

赛每个类别的前 25%-30%。优秀指导老师奖为特等奖、一等奖获

得者的指导老师。

（二）组织奖

根据各高校初赛组织情况设优秀组织奖若干名。

五、大赛组织

1．承办单位负责大赛的组织实施和后勤保障工作。

2．为加强大赛组织，每届大赛设立组委会，负责大赛活动的

领导和组织实施方案的制定。大赛组委会成员如下：

主 任：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分管负责人

副主任：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部长

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副部长

承办单位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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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主任科员

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大赛的组织工作，办公室主任

由承办单位各派一名负责人担任。

3．为进一步加强对大赛的指导，每届大赛设专家委员会，负

责大赛现场的技术指导、仲裁、匿名处理等。专家委员会成员如

下：

主 任：承办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

成 员：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督导专家

省级媒体知名主持人

省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

省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

专家委员会下设秘书处，负责比赛评审事宜的沟通协调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．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大赛的组织与管理，认真组织校

级初赛，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省级复赛和决赛。同时，各高校安

排责任心强的老师全程跟踪指导，确保大赛期间学生、老师的安

全。

2．比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，决赛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

七、 解释与修改

1．本章程自即日起执行。

2．本章程由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



－14－

附件 2

湖南省首届大学生“新声奖”
主持人大赛报名表

作品名称

参赛类别
口新闻主播类 口新媒体主播类 □文艺主持类

（在相关类别打“√”）

参赛学校

参赛选手 姓名： 联系方式：

指导教师
姓名： 联系方式：

姓名： 联系方式：

作品简介（100字以内）：

本人承认并遵守本赛事活动方案和承诺书中的各项内容。

参赛人签名：

注：参赛选手 1人，指导老师不超过 2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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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湖南省首届大学生“新声奖”主持人大赛
参赛作品汇总表

序号 作品名称
参赛

类别

参赛选手

姓 名

指导老师

名 单
作品时长

参赛学校（盖章）：

说明：1．此表由参赛高校统一填写，可加页；

2．所有参赛作品作者姓名和指导老师姓名以汇总表为准， 后期不

能替换和更改。



－16－

附件 4

湖南省首届大学生“新声奖”
主持人大赛承诺书

在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“湖南省首届大学生‘新声奖’主持人大

赛的通知”制定的竞赛规则的前提下，参赛选手（包括所有参赛者）

对组委会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承诺人保证对为参加本次大赛而创作的参赛作品（以下

简称“参赛作品”）拥有充分、完全、排他的自主著作权。

二、自参赛之日起，即视为许可组委会或者组委会指定的第

三方对参赛作品拥有发表、复制、展览、放映、发行、汇编等无

偿使用权利。

三、比赛期间承诺人不将参赛作品用于其他大赛。

四、如由于承诺人参与本次大赛而导致组委会面临任何第三

方的索赔、诉讼或仲裁等，由承诺人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五、承诺人不得因参赛作品的创作，侵犯组委会组织大赛享

有的知识产权，或侵犯任何第三方享有的相关知识产权。

六、本承诺书自承诺人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承诺人签名：

身份证号码（参赛选手）：

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


